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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资发起设立新三板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东方产融1号新三板基金（暂定名）

投资金额：公司拟出资1亿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本次投资概述  

2017年6月29日，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出资1

亿元作为LP投资人发起设立“东方产融1号新三板基金”（暂定名，以下简称“新

三板基金”），该基金总规模约2亿元，存续期为投资期4年、退出期3年，新三

板基金计划主要围绕具备较大潜在投资价值的新三板概念企业开展投资。 

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新三板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新三板基金的管理人为宁波东方首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首

科”）。东方首科成立于 2017 年 1 月，注册资本 100 万元，注册地宁波市高新

区，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东方集团产融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燕园首科世纪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首科厚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 

2、新三板基金的有关情况 

1）基金名称：东方产融 1号新三板基金（暂定名）。 

2）存续期：投资期 4年，退出期 3年。 

3）基金规模：约 2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拟出资 1 亿元（占总规模比重不

超过 50%，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 5000万元）。 



4）基金投资原则：分散投资，综合产业导向、行业细分、投资期限、风险

高低等因素形成投资组合。 

5）基金投资范围：投资标的在“三高一新”（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成长、

新模式）的标准范围内甄选，主要投资于新三板创新层企业、新三板拟转主板企

业及拟挂牌新三板企业。 

6）基金投资形式：新三板市场定增、做市股转让、PE 投资、并购投资等；

闲置资金可用于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投资。 

7）基金费用：投资期内，基金按 LP出资额的 2.5%/年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

退出期内，基金按尚未退出投资项目的剩余投资成本的 2.5%/年向管理人支付管

理费；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8）收益分配：基金年化收益率未达 8%部分，投资收益全部由全体出资人按

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基金年化收益率超过 8%但小于等于 30%部分，投资收益 80%

由全体出资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20%分配给基金管理人；基金年化收益率超

过 30%部分，投资收益 70%由全体出资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30%分配给基金管

理人。 

9）退出方式：市场交易退出；主板上市交易退出；上市公司并购退出；大

股东回购或股权转让等。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暨新三板基金的设立符合公司打造以“大资管”为核心、最具特色

的国有上市金控平台的战略规划，能够实现公司资管板块扩张、金控资源布局的

战略要求，也有助于公司在提升盈利水平的同时，积极打造在新三板市场投资领

域的品牌，助力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树立“浙江东方”专业、优秀投资机构的市场

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对策 

（一）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可能会面临完善新三板市场分层、提供差异化制度供给等政策推出

时间较长的风险，基金投向的决策风险，基金所投项目标的本身的运营风险，短

期内基金项目退出将面临较大流动性压力的风险等。 

（二）风险应对措施 



本次投资所设新三板基金将建立严格完善的项目甄选原则，关注项目标的自

身风险管理体系，严控标的公司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非系统性风

险。公司还将与基金管理人充分沟通，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提高公司在标的筛选、

投后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参与度。若在项目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

将及时与基金管理人沟通并协商解决，及时控制并有效规避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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